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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
(股 份 代 號 ： 178) 
 

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 
 

茲提述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4 年 4 月 11 日有關本公司董事會採納股
份獎勵計劃（「該計劃」）之公告（「採納公告」）。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採納
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 
 
本公司董事會於 2016 年 4 月 6 日決議將合共 5,345,000.00 港元（「供款」）的款項提供給該計劃
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買本公司已發行之股份（「股份」）。 根據該計劃，所購買的股份
將作為獎勵股份授予經甄選僱員。該計劃之目的載於採納公告內。  
 
按股份今天收市價每股 2.31 港元計，以供款按完整手數購入之股份最多約 2,312,000 股，或佔本
公告日期的本公司已發行股本（2,892,131,561 股）約 0.08%。  
 
受託人由 2016 年 4 月 7 日起將按照該計劃以供款購買股份。授予有關經甄選僱員之股份的分配
將根據該計劃規則作出。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莎 莎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主 席 及 行 政 總 裁  
郭 少 明  

 
香 港 ， 2016年 4月 6日 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為 ：  
 
執 行 董 事  
郭 少 明 博 士 ， 銅 紫 荊 星 章 ， 太 平 紳 士 （ 主 席 及 行 政 總 裁 ）  
郭 羅 桂 珍 博 士 ， 銅 紫 荊 星 章 （ 副 主 席 ）  
陸 楷 博 士 （ 首 席 財 務 總 監 ）  
 
非 執 行 董 事  
利 蘊 珍 小 姐  
 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 
陳 玉 樹 教 授 ， PhD， 銀 紫 荊 星 章 ， 銅 紫 荊 星 章 ， 太 平 紳 士  
梁 國 輝 博 士 ， PhD， 銅 紫 荊 星 章 ， 太 平 紳 士  
譚 惠 珠 小 姐 ， 大 紫 荊 勳 章 ， 金 紫 荊 星 章 ， 太 平 紳 士  
紀 文 鳳 小 姐 ， 銀 紫 荊 星 章 ， 太 平 紳 士  
陳 偉 成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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